
第一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单位）性质、职责等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

的派出机关，受区人民政府领导，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

章和市、区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负责完成市、区人民政

府部署的各项任务，在本辖区内行使政府管理职能工作的区

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职权是：

1.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区人民政府的决定、

命令，完成市、区人民政府部署的各项任务。

2.对辖区内的城市管理工作履行的职责是：负责居民

区、街巷胡同的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的管理工作，组织单位

和居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组织和监

督对违法建筑、违法占用道路、无照经营以及违反市容环境

卫生、绿化管理规定行为的查处工作；领导、指挥地区城市

管理监察分队的行政执法工作；配合市、区环境保护部门监

督环境污染项目的治理；协同建设主管部门监督施工单位依

法施工，防治施工扬尘、扰民。配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做

好居民工作，维护施工秩序；对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进行指

导和监督检查。协调并监督检查公安、工商、税务、环境卫

生、绿化、司法、房管等职能部门派出机构或专职人员的行

政执法工作。



3.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的职责是：向辖区内机

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布置地区性、群众性的工作任务，

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组织单位和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制定本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规划，并组织落实；负责外来人口以及向外来人口出租房屋

的综合管理；负责计划生育、统计、红十字会、人民调解工

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劳动就业工作；负责拥军优属、民兵

预备役、征兵、人民防空等工作；维护老年人、妇女、未成

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4.对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工作履行的职责是：制定社区

建设发展规划，落实社区建设的各项任务；参加辖区内新建

居住区配套公共设施的验收工作。对未按规划要求落实配套

公共设施或者建设质量存在问题的，有权提请规划、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予以纠正。制定辖区社区发展规划，发展社区服

务设施，合理配置充分利用社区服务资源；组织社区服务志

愿者队伍，动员单位和居民兴办社区服务事业；兴办社会福

利事业，做好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工作。

5.对居民工作履行的职责是：指导社区居委会工作，及

时向上级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对居民进行法制和社会公

德教育，组织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整治等社会公益活动；组织

开展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和社区教育、卫生工作，普及科学

常识。

6.对区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实施监督考核的职责是：

组织辖区内单位和居民对区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或专职



人员的工作进行民主评议。并将考核结果向区政府和主管部

门报告，作为对派出机构负责人或专职人员进行任免、调动、

奖惩的依据之一。

7.负责本辖区的依法行政、执法规范和执法监督等工

作，承担行政应诉、行政复议等相关法制工作；协助开展依

法治理工作和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

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开展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

和社区矫正工作；负责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相关工作；参与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8.按照国家和本市统计报表制度，采集、处理、分析、

提供和管理统计资料，执行国家统计标准；组织并完成国家

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监督检查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在

本地区的实施；组织指导被调查单位和住户的统计工作，建

立健全本地区的统计台账制度和统计档案制度；负责对有关

统计人员的培训和指导；负责为本地区提供统计服务，接受

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二）机构设置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下设事业单位 3

个，分别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北京市丰

台区南苑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市民诉

求处置中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收入预算 18,383.63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



数 17929.72 万元增加 453.91 万元，增长 2.53%。主要原因

是:新成立 3 个社区，相应的社区工作者人员经费、社区办

公经费、城乡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社区公益金等经费增长。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18,383.63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7,633.1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741.89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0.00 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00 万元。

5.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 万元。

9.其他收入 0.00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 8.62 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支出预算 18,383.63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

数 17,929.72 万元增加 453.91 万元，增长 2.53%。主要原因

是：新成立 3 个社区，相应的社区工作者人员经费、社区办

公经费等增长。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 11,220.389 万元，占

本年支出预算 61.03%，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10,585.58 万

元增加 634.81 万元，增长 6.00%。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7,163.24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7,344.15 万元减少 180.91 万元，下降 2.46%。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6 年无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 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苑街办事处政府采购

预算总额 748.7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00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748.78 万

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6 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苑街办事处机关运行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436.81 万元。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6 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部门（单位）2026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预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5 年底，本部门共有车辆 1 台,单位价值 100 万

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单位）当年

部门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

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政府采购: 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

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规

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部门预算: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部门

预算的实施，严格了预算管理，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和预防措施之一。

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附件：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